
   

江西省 2018 年度海军航空实验班 

招 生 简 章 
为适应海军建设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飞行学员的选拔模式和招收途径，海军依托优质普通高中建设航空实验班，通过军地合作、超前培育、精准高效的培养模式，

超前储备热爱海空、适合飞行、素质全面的精英人才。经江西省教育厅和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批准，南昌市第二中学从 2017 年起举办海军航空实验班。根据《江

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18〕1 号）精神，现将 2018 年度招生有关工作公布如下。 

    一、招生计划：100 名。 

    二、招生对象：江西省 2018 年初中应届毕业男生。 

    三、报名条件 

（一）自然条件：初中应届毕业生，男性，年龄 14-16 周岁，具有江西省学籍和户籍，符合中考报名条件。 

（二）身体条件：身高 180cm 以下，体重在标准体重的 80%至 130%之间，标准体重（kg）=身高（cm）-110。双裸眼视力“E”字表检测在 1.2 以上，未做过视力

矫治手术或戴角膜塑形镜矫正，无色盲、色弱、斜视。无口吃、文身、刺字等。无脑膜炎、脑炎、肾炎、结核病及传染性肝炎等病史。 

（三）心理品质条件：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心胸宽广，性格开朗；大胆果敢，意志力坚强；情绪稳定，控制力强；理解、记忆等智力水平较高；思维敏捷，

反应灵活，四肢协调，方位判断准，模仿能力强。 

（四）政治条件：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立志海空飞行，献身国防事业；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同意；本人及亲属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

政治条件。 

（五）文化条件：学习成绩优异，预估中考成绩达到省重点中学录取要求，外语限英语。 

    四、招生程序和时间安排 

（一）宣传发动（1月 20 日～3月 10 日） 

1.南昌市第二中学根据实际情况，在全省范围内，利用多种渠道和媒介广泛开展招生宣传工作，做到全省各初中学校及初三应届毕业生知晓招生政策及条件，扩大社

会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的通知》（赣教基字〔2018〕1 号）要求，采取专题会议形式部署相关工作。 

（二）自主报名（3 月 11 日～4 月 10 日） 

1.2018 年应届初中毕业男生依据报名时间和条件，登录 http:// hj.jxncez.cn/(江西省海军航空实验班网站)，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上传资料进行报名。 

2.报名结束后，南昌市第二中学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考生自行打印文化初试准考证。 

（三）文化考试（4月 21 日～5月 6日） 

1.初试：2018 年 4 月 21 日～4月 29 日，考生根据准考证上标明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文化初试。初试采取机考方式进行，考查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2.复试：从参加文化初试的考生中，择优选择 600 名左右的考生参加 5 月 6 日在南昌市第二中学举行的文化复试（考查科目同初试）。复试分数排名前 350 名的考生

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组织的定选考核。 

（四）定选考核（5月 7日～5月 8日） 

定选考核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考核，参照军队招飞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基本条件执行。二是体格检查，主要进行外科、内科、眼科、耳鼻喉科等项体格检查。

三是心理品质检测，参照《招收飞行学员心理检查要求与方法》（GJB3725-99）对学生进行筛选。 

（五）审批录取（5月 20 日～5月 31 日） 

定选考核合格考生按照文化复试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拟录取名单经南昌市教育局审核后，报江西省教育厅和海军招飞办审批。审批通过的，予以录取并由南昌

二中通知学生所在学校及学生本人。已被海军航空实验班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当年的中考。 

（六）签订协议（6月 1日～6月 7日） 

学生入选海军航空实验班后，由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和南昌市第二中学、学生及家长（监护人）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各方权利、责任和义务。 

五、教育管理 

（一）管理模式。航空实验班学生实行单独编班，集中管理，统一着装，在校食宿。 

（二）课程安排。由南昌市第二中学负责学生教育教学管理，按照南昌市第二中学教学要求实施各学科教学。同时，南昌市第二中学和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

共同开展国防教育、军事体育、航空知识、参观见学等海军航空特色教育训练。 

（三）师资配备。南昌市第二中学选派业务精湛、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海军选派相关专家和教官定期到校进行国防教育和训练辅导。 

（四）调整交流。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每年组织实验班学生进行一次综合考核，学生因政治、思想、身体、心理、学习等原因，不适合在实验班继续培养的，

根据有关规定可调整到其他班级完成学业。要求回原籍就读的学生，可转入当地省重点中学就读。出现的差额可从符合培养条件的南昌市第二中学同届生中择优选拔补充，

并签订培养协议。南昌市第二中学要将学生调整变动情况及时上报南昌市教育局、省教育厅备案。 

六、待遇保障  

（一）招考阶段。报考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赴南昌参加文化复试的学生和带队教师免费安排食宿，并对入围定选考核的 350 名学生按规定

标准报销往返路费（个人提供的《海军航空实验班报名表》和《海军航空实验班初选体检表》弄虚作假、明显不符的不予以报销）。 

（二）就读阶段。海军航空实验班学生，免收其学费和住宿费，并统一发放服装和生活补贴。 

（三）毕业阶段。海军航空实验班毕业生，高考志愿应首先填报海军航空大学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并参加招飞选拔检测，招飞选拔检测主要包括政治考核、体格检

查、心理选拔、体验飞行等。因个人主观原因放弃报考海军飞行学员的，须退回、补缴相关费用补贴并承担有关责任。 

（四）高招录取优惠政策 

1.学生在航空实验班学习期间，须参加海军组织的体验飞行。体验飞行成绩作为海军招飞选拔专业成绩在飞行学员录取时，折算成 0-60 分计入录取成绩（录取成绩

为高考成绩与招飞选拔专业成绩相加值）。 

2.高招时，招飞选拔检测合格的学生按照录取成绩由高至低择优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控制在一本线以上；对未被录取为飞行学员的航空实验班学生，符合相应条件的，

可向其他军队院校或民航院校推荐。 

3.录取海军航空大学后，综合素质优异的，将推荐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培养。 

七、咨询及投诉电话 

1.咨询电话：0791—83839920； 

2.投诉电话：0791—83838553。 

         江西省教育厅   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